
浙江省“区域环评+环境标准”
改革试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备案承诺书
编号：

承诺方（甲方）：杭州格仕玛实业有限公司

行政主管部门（乙方）：杭州市生态环境局

承诺内容

（一）甲方事项

1.甲方承诺本项目不属于以下环评审批目录清单内容：

（1）环评审批权限在生态环境部、省生态环境厅的项目：

（2）需编制报告书的电磁类项目和核技术利用项目；

（3）有化学合成反应的石化、化工、医药项目；

（4）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建设项目；

（5）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精密制造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列入环评

审批负面清单中的项目；

2.甲方承诺项目建设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

（1）甲方已充分阅读《杭州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杭州市萧山区临浦

镇精密制造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并承诺本建设项目符合上述要求；

（2）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3）承诺在项目投产前取得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和削减平衡意见；

（4）承诺在项目投产前将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报当地环保部门备案；

（5）对有危险废物处置、废水纳管等要求的，承诺在项目投产前落实相关协议；

（6）申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备案前公开环境影响登记表全本及签订的承诺书；

（7）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8）在产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申领排污许可证，无排污许可证不得排污；

（9）项目正式投产前，甲方或者委托的技术机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规范

自行组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公开验收结果后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环评及验收申报信息平台

备案。

（二）乙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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